
   

对CBA电视转播权营销现状及发展对策的研究 

文/耿兆起 高 强 杨振权 

   一、引言 
   体育电视转播是电视转播与职业体育发展的产物，而体育电视转播产业是体育比赛在电视转
播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产业形式。我国的体育电视转播产业由于受到体育职业化程度和电视转播范
围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赛事与电视的关系
日益密切，体育比赛所具有的吸引力加上电视对大众传播的辐射力，使利用转播体育比赛插播商品
广告成为各大厂商竞相争夺的广告媒体。 
   但在我国，电视转播权的有偿转让还是一个新事物，尚处于不断的探索阶段，对国内体育比
赛电视转播权的购买上却存在着认识和实践的诸多误区，严重阻碍着国内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市场
的开发。 
   二、电视转播权的销售在体育中的作用 
   1、电视转播为何盯上体育赛事 
   当今，电视正越来越大的影响着人们的消费习惯。有研究表明，电视的广告效应是最大的。 
   体育比赛的过程具有不可复制性、结果具有不可预知性等特点，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能够
吸引观众，往往有较高的收视率，正是由于体育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日益攀升，许多电视台还增加了
体育节目的播出时间，有的甚至增设了体育频道，如CCTV5、广东卫视体育频道、星空体育频道
等。收视率的提高、播出时间的增加、播出范围的扩大使电视台从电视广告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2、电视转播权的销售在现代体育中的作用 
   出现在赛场上的广告，有的设在体育馆的内外的墙壁上，有的画在器材、档板上，有的缀在
运动员的衣物上，有的标在运动会的会标上，这些广告大多与电视转播有关。体育电视转播放大了
比赛场地，使观众成百上千倍的增长，为体育广告业，体育赞助以及其它体育无形资产（如，大型
赛事的冠名权、冠杯权、纪念品、吉祥物等）的开发创造了条件，对体育无形资产起着不可估量的
增值作用，直接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 
   三、国内体育电视转播权的营销现状 
   1、国内体育电视转播权销售现状 
   （1）我国其他赛事电视转播权营销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电视机构就开始按国际统一游戏规则，向国际体育组织购买高水平国
际比赛的电视转播权，而在国内，我国电视媒体向比赛主办者购买电视转播权的第一份合同则是在
1994年初的甲A足球联赛前。中央电视台向中国足协提供约56万元赞助款以每场比赛2分钟的广告形
式支付购得转播权（其余所有的地方电视台都是无偿转播了5年甲A足球联赛）。 
   随后，我国电视转播权的销售逐步起步，1996年南京电视台出资26万元取得四国女排邀请赛
南京站比赛的转播权，199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全国运动会是我国举办综合性运动会电视转播有
偿转让的首次突破，以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每播出1小时八运会比赛或节目，给1分钟广告时段的价
格，每天按14分钟计算，10天比赛共给国家体委140分钟的广告时段，虽说组委会最后只卖得200万
元，，且整个开发过程采用的是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但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2）CBA电视转播权营销的现状 
   在CBA联赛成立初期的几个赛季，由于市场开发面窄，力度不大，导致了中央电视台在转播联
赛时，篮协和各俱乐部需向电视台倒付费的怪现象。在97-98年赛季，CCTV以2分钟的广告时段以补
偿其俱乐部的收入，98-99年赛季，只有江苏南钢、辽宁猎人分别以50万元、15万元的价格将联赛
电视转播权卖给当地电视台。我国目前由于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电视转播权销售处于央视的牵
制之下，电视转播权的销售往往低于其实际价值。 
   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1999~2000年赛季，国家体育总局成立电视转播权开发指导委员会，
而中广网参与CBA电视转播，体育总局和篮管中心及各个俱乐部统一力量，树立新的权威、新的垄
断，共同在电视事业的活动中取得平等的发言权。 
   四、制约CBA电视转播权销售的影响因素 
   1、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 
   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体育电视转播权有偿转让的法律文件，与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有偿转让
最贴近的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的第四节第四十条：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广播、
电视节目，应当同表演者订立合同，并支付报酬。而CBA电视转播权的销售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予以



 

保障。 
   2、CBA联赛品牌尚未形成 
   体育赛事也如同商品，只有它的品牌效应高了，也就是公共关系学中所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都提升时，才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媒体、广告宣传、企业赞助等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其联赛的
关注度必然升高，也就越有利于CBA联赛品牌的建立。 
   但是目前CBA品牌认知度不高，联赛比赛质量不高。在比赛中常出现的一些与职业篮球市场相
违背的现象，且联赛在与球迷、媒体、赞助商的关系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市场的运作、包装、
改革等也需更加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3、体育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缺乏知名的体育经纪人 
   由于我国职业体育起步晚，所以相应的体育中介组织起步也晚，还处于起始阶段，力量相对
薄弱，没有能力组织大型赛事，而目前较为出名的篮球经纪人只有夏松和章明基，而且章明基也只
是负责走出CBA，进入NBA打球的姚明的各项事宜，可以说与CBA毫无联系。夏松出名靠的是把中国
三大中锋运作进入NBA，他的经纪活动中与CBA有关的也屈指可数，由此看来，CBA联赛中经纪人的
作用还微不足道。 
   4、目前电视转播权营销机制尚不完善 
   CBA电视转播权的营销机制从刚开始的完全免费，到后来各俱乐部与地方电视台的相互协商，
再到与电视台交换广告时间，直至现在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与电视台进行谈判，有偿转让电视转播
权。经过10年多的开发，其营销机制从无到有，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还不完善，存在着许多问
题。 
   五、对CBA电视转播权销售的对策 
   1、尽快颁布相关法律，使CBA电视转播权的销售有法可依 
   我国体育法中没有对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专门立法，导致CBA联赛组织和电视转播机构对运作
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两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经常出现纠纷。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和单项技术协
会必须尽快对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权进行专门立法，从法律上保障各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2、促进思想观念的转变 
   统一思想，加大宣传。买卖双方都要明确CBA联赛电视转播权是一种商品，是发展职业体育的
重要无形资产，应充分认识其商业价值。 
   尊重球迷，尊重媒体，尊重赞助商。目前职业体育竞技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你不能有效
的满足他们的需要，那他们也就会离你而去。所以各俱乐部一定要转变思想，拿出切实可行的计划
和方案来满足球迷、媒体和赞助商的需要。 
   3、加快CBA品牌建设 
   建设CBA联赛品牌的核心是赛事质量。只有赛事精彩，CBA联赛品牌才能得到提升，要提高赛
事的精彩度，必须抓好基础训练。在联赛的准备和比赛过程中，抓好队伍的训练，提高队伍的水
平，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目前的训练状况，不能完善现行的训练体系，进一步提高联赛的质量，中国
篮球就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CBA的品牌建设也就成为无稽之谈了。 
   任何联赛的举办都需要有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所以应争取政府的支持，改善各俱乐部的场
馆设施。 
   还要重视比赛包装和对电视转播权购买者的服务工作，提高比赛品位，增强服务意识，千方
百计想办法吸引电视观众。在服务方面，不仅要满足电视媒体采访信息的需要，还要充分维护已购
买转播权的电视台的利益，做好监测工作。 
   以塑造CBA品牌为中心，服务球迷，服务媒体，服务赞助商为发展宗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来加快CBA品牌的建设，早日实现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提出的用10年时间使CBA成为世界级的职
业篮球联赛的目标。 
   4、加快体育中介机构的发展 
   CBA联赛电视转播权有偿转让开发的程度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育中介机构的多寡及经
纪人素质的高低，体育经纪人在职业体育中充当信息中介作用，促进职业体育高效率、高效益运
作。因此，必须建立和扶持体育中介公司，培养一批既熟悉媒体运作又通晓体育运行规律的体育经
纪人。 
   5、完善CBA电视转播权的营销机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确立和社会、企业经济实力的壮
大，通过细分CBA电视转播权，分成常规赛以中介代理销售的模式，季后赛、总决赛及全明星赛以
公开招标的模式运作（作者单位：耿兆起/廊坊师范学院体育学系；高强、杨振权/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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